¥ i

oI o«

/w,

AR S EIRAER T
114# & T 5 %3755
FRI BT BRI 4

w7
T W 8){’),\—'}; 17 N A
P <

2 R
FfFF RAarrRE e Bl AR AT

FarF b (TALY G EG]) F2ERTT AiEG
P o dpI ER ARG Y ERER AT PR £
BRA o W[ BH Y £ TR LR (T
LF AT e WEATEI > P R E AR

LML ) L RSERT TR FEEEAG AN
Bk o @Rk GEGALL AR 0 FRA G 5§
1R TR g R RLiEL A2 LG
*i41,2009 2% o A XB GRS ST 2
B LA 3 BID1E S IR T



MU ERBEL Gig o AELAA RS kbt
ﬁfﬁﬁ’bﬁ&f#f‘f\fﬁﬁ B sz)a ?"’ o N H O~ B AT 20k
g B A B B RGBSR AR DR
(= )’"Lr?ﬁ K ﬂb‘/)a T ¥ l;1732~£ )a 2 }ib'/)g K2 g o ;‘;r;;g@ggﬁ%gg.& 2
A~ F 4 (HaF) 2 5% gt 252 fac
Fludhg it o #e BP0 2EBFSTF R FH
2 EREASKRE > T R A E AR F AR A R A T
;L'J&E!PL‘FQ ix o }3 Z fﬁ‘f’g'i *%'f’k:r}_g\,?;; Mo Ejlp)igj—ﬁ * 5 /_-ﬁ‘_
Hz e (F2RAT R R A RBGFREs2EREF

EERALER)

(= Lpgwuﬁgﬁﬁgﬁyhr§¢g4 & FE
A&y 2T w2 5 #4605 %
BN = R FF R IR L S ]
%wé@w%ma&% ::‘7W<~ ‘iﬁ%/ﬁjﬁﬁﬁz

i

-

1)1

7

P
[
k-
(-m\:h
«5
oy
d?o

>~
34

&é
~5\£
o)y
d}o
>~
)«m
\\\
zﬂ%_

T REAT AT A AREET oA
» ERIRT AR R R G B A oA

Flem ated T F 0 TARGRHE TR FEEBZAEL LR

T &
=~ P N . ] /= N EY N N
L2 2Bk p AR R o
N 14 =12 ek oy =4 + L 1= N = TN I
ﬂ&nfﬁ»?ﬁ‘g)auéu.ﬁ»?ﬁ&jﬁ;\l—’%xq}ﬁ zpq’r-{-lﬁ ,ﬁ 7

%ﬂ’&§ﬁ4§&,ﬁ@$m§%ﬁgaﬂ,
AEE A FRERBIE (T2 LRE) FRET S A0S
*EEL AR A ’é'xzi,zﬁ‘F%—{ifL’I°

=~ %
(- )&% 15532
ﬁ?fv?llélﬁ?)@ 12p «amaﬁwﬁ ’fﬁm fﬁ%&ﬁﬁﬁ#ﬁ# (
LA BREE S RALES L AR S



\

%q}\&?\—

N

'~

X
X

W b b

-nJ C\H’

\\?{y i}’.‘\

BN I AR113E R P B 3 % 1432500 13
o A AR EF TR E R B g HNT
maﬁm% A iﬁﬁﬂ—ﬂhﬁpﬂ’xﬁ%ﬁ@
i%&~ﬂ‘$£? *FZZ~ FAHW1,2008 % > £
H E‘?Jf)’rli»];c)\}q&,ﬁ; CEREA TR G S B
¢W%bﬁ'ﬂ~§i&¢€p%ﬁ NEIEP- X RN
A FRFE S 1112 TI2R F & “0 @ f b 479718 TR H
¥ E B @7¢wﬂﬁ4aﬁwiﬂa?;ﬁﬁi(iﬁﬁvsﬁg
ima~ih$%rma>’zaihw%%&ﬁggﬁa
2 BB FRET R (ABFEH28-31F ~ A% 517
1223F ) »#A 2R E2 T Bt
GJ%fAW Bisa s RN AP FHEEN- LF R R
VEFXHLA4E6,05EE (A AREH219F) 0 £%
fmﬁ“WLxﬁﬁﬁm‘ﬁ+ﬂﬂ;”ﬁﬁ@“&ﬁ
#gwﬂxwa $1832198 ~215F ) » &% T ¥ -
3B A R T R AR 114127 11
WIT1 v =& 8 %F' 1(»336 000~ > ﬂétfr%ﬂv
(R AFE 523032367 ) 0 RAR I EREP >
wwxrma;m% LA 1077 87 AT bt A2 &
Bio X pMER TS LETE ,ﬂ—L" %%1_4
"ﬁt" (A3 E%20F) o &
y &g’m £3 RERA/ IR RN b - S A
W AP AL TR ) FEFLF6,575
Hpmp RIER > 2 ARIEHRED 2

T
Sl

S

l

}§

N

¥

»

T

NN

o S I

TR

|

-\\ -n\

0

SR /H

IT"—_ ‘a% .I,\- TO 0 Wik Rt} ﬁ; ‘h\\
St
—m\

|

P

|

N

¥z
ey
1\
@\
e

<

5
At

ki

-
- ~mf
O

pa

I

a3
S T
_m% A\

«_‘T”l

Wz
PrE:
}4»}1:/\ bR R T ) IR P < i

.h-‘
‘- N
__m

R 4

F‘* F:\.&:L

:‘; ﬁ‘mfi’q‘ 5

o 4
-&@’g
o <

OOO%?E&LO
@ﬁ%ﬁ‘ﬁﬂﬁééﬂ%éﬁ+élé(§f4ﬂé 2 3k &
BFF B E242.1) ’ﬁ”x@;&&a‘%?g AV ISR L FT A
F AR A2 ER 21,2838 (1144 22580,280~)
f“f(ﬂdwmé%zmp) » B R IEL F641E2.2% 1 ~ 2
AR T2 BEE 289,397~ (270,280~ + [280, 280

At es2, 04TA ) x B4 R f B A 61282 1)

b
i
mj



Bl 61 7 B B 212 1 WL R A R R
%a,ﬁ?;}%f‘:‘; o

(T )i & 7 L e~ 456,575~ ’a‘rfﬂﬁ LIV 35 Ol
L et

289,396~ - R1FT,178~ » 2 B+ &Y 1%% i
(LAFER12F) ~ AkBiEaia t L 2 4395

(RAFEF2831F ~ 2=X 5171~ 223F ) » Bt o7
év*rﬁ%$£ﬁ A EFA£T985,518% (T2 L4T10H
2,7 m+§lWWAW&NJM\ﬂ&)27% +
_éfr ,\,ﬁm,\‘;jo ) ’Jl_,’E!El \ﬁ?»&,g LI?FPHTFZZ'/F'
£3.86% (798 5,518 ~=187,178~=12 * ) » x %14
B A op Mg L (Fie 2 0 2356, 00073E 0 B BT
Farg 2108 (F7955,518~+ [386,000~—
289,396~] 12 * ) - & B A &3 (0002 2 >
Lo R BT ESOT ) o BE2 TR A 60K &
$34E 5 B LY F A B ER I RE ST R B
ﬁ%%ﬁl&W$ii’§mﬂﬁ4(?Tg%#é’ﬁé
4109 5 frisagh (TR 2T 2 1w~ 1098 1 f2 59 1%
iiﬁ%ﬁ&ﬁﬁ$%~ﬁ%~i@%éﬁﬁ?“%ﬁ < kL
FH AL FITI34 1797 5 2%k » ARFTAF

~
qlﬂw@

HEARIEL 0 AMREELTE S FNIIIEA 202 2 5 W

R RE1E 0 R @@m;%¢“g‘;w#%’%%”¥w9
DR R LA ERE S o e - A T M R e B
2 2 A e

IHEM T2 G B @ﬁﬁ?xf’”ﬁﬁf@
Hf;[z,&]f:rs?ﬁﬁ;,,ﬁ P2 FA R #E L6.5% (LR

PE a3 X527 ) > % 3 LTI AR HLr#!i:HL%
S % 7k4;za\60ﬁp,§:‘;54,aﬁ&lll&h@f’%—?é

1
337 ) > E G ars 1% %ﬁﬁ,%¢4@%¢%4¢
PRERATILEA FH b FLMEP - £ s
T
I

EAE A R bE R ARE N EER L - AN



x gERAE R A e L ABRE AN 2007
oo RREEIRH G A AR G A A F L R A
AAEEG o WEAE -
o dp i AREG ARG KR AEBREEE S 2
AR A BT TR FEGESEPE S 11ES 1A
F EAra 2 oo
¥ F % W 1l5 = 3 ! 25 2
REFI R 2 OF KIEE
b RGBRRAES O
et AP T ARE AR T 10 e A DRI R > TR
Myt g ATE WL 500~ -
P = EN ] 115 = 3 : 20 2
Fef Bi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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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75號
聲  請  人  蘇沛甄即蘇婉婷






代  理  人  黃舜暄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相  對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114年3月12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432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9至21頁、本院卷第17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223頁），堪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擔任統一超商店員，每月薪資約為4萬6,57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業據提出世恩商行開立之薪資證明、其子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83至198、215頁），應屬有據，為可採信。至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稱：我於114年12月11日換成安親班工作，每月薪資收入3萬6,000元，無加班費或代班費等（見本院卷第235至236頁），然未提出證據證明，尚難為採，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107月8月起即在統一超商或世恩商行任職，至自陳轉換工作為止長達7年，此有聲請人勞保異動查詢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20頁），故以聲請人勞動（技術）能力得獲取之客觀收入應以其長期穩定之工作即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之平均每月薪資4萬6,575元為認定，尚無從逕以其自陳甫剛轉職，且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安親班每月薪資3萬6,000元為認定。
(四)聲請人稱其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1名（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每月個人及扶養費支出均願以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114年度為2萬0,28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規定之數額即2萬9,397元（即2萬0,280元＋【2萬0,280元-兒少補助2,047元】×聲請人應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堪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4萬6,575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2萬9,396元後，餘1萬7,178元，及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見調字卷第12頁）、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223頁），聲請人所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共79萬5,518元（即玉山銀行10萬2,773元＋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69萬2,745元＋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0元），以其目前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務須約3.86年（即79萬5,518元÷1萬7,178元÷12個月），又縱以聲請人自陳轉換工作後之月薪3萬6,000元計算，將上開積欠債務清償完畢亦僅須10年（即79萬5,518元÷【3萬6,000元－2萬9,396元】÷12個月），且聲請人現年31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6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34年，應得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法定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暨酌其財力（名下無不動產，動產有109年出廠經註銷行照之汽車1輛、109年出廠之機車1輛，見監理服務網查詢結果、行照、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31至134、179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本院卷第57頁；甫於111年生效之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1張，見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69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至稱其積欠之債務利息甚高難以償還本金等語，然查其積欠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年息6.5％（見債權說明書，調字卷第29頁），又玉山銀行於調解時所提出之還款方案：以本金分60期，利率5％，月付金1,115元（見調字卷第33頁），該等債務之利率均非甚鉅，聲請人復未就本件有何無法抵充利息進而清償本金乙節具體釋明，是其上開主張不足為採。
(七)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然難認其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75號

聲  請  人  蘇沛甄即蘇婉婷







代  理  人  黃舜暄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相  對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

    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

    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

    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

    ，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

    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

    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

    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

    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

    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

    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

    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

    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

    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

    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

    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

    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

    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

    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

    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

    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

    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

    ，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

    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

    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

    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

    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

    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

    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

    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

    嗣於114年3月12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

    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432號調解

    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又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

    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9

    至21頁、本院卷第17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

    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

    、223頁），堪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擔任統一超商店員，

    每月薪資約為4萬6,57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業據

    提出世恩商行開立之薪資證明、其子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

    影本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83至198、215頁），應屬有據，

    為可採信。至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稱：我於114年12月11

    日換成安親班工作，每月薪資收入3萬6,000元，無加班費或

    代班費等（見本院卷第235至236頁），然未提出證據證明，

    尚難為採，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107月8月起即在統一超商或

    世恩商行任職，至自陳轉換工作為止長達7年，此有聲請人

    勞保異動查詢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20頁），故以聲請人

    勞動（技術）能力得獲取之客觀收入應以其長期穩定之工作

    即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之平均每月薪資4萬6,575元

    為認定，尚無從逕以其自陳甫剛轉職，且未提出證據證明之

    安親班每月薪資3萬6,000元為認定。

(四)聲請人稱其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1名（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

    義務比例為2分之1），每月個人及扶養費支出均願以新北市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114年度為2萬0,280元）

    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

    項規定之數額即2萬9,397元（即2萬0,280元＋【2萬0,280元-

    兒少補助2,047元】×聲請人應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依消

    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堪

    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4萬6,575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

    2萬9,396元後，餘1萬7,178元，及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

    （見調字卷第12頁）、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

    （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223頁），聲請人所

    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共79萬5,518元（即玉山銀行10萬2

    ,773元＋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69萬2,745元＋匯豐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0元），以其目前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務須約3

    .86年（即79萬5,518元÷1萬7,178元÷12個月），又縱以聲請

    人自陳轉換工作後之月薪3萬6,000元計算，將上開積欠債務

    清償完畢亦僅須10年（即79萬5,518元÷【3萬6,000元－2萬9,

    396元】÷12個月），且聲請人現年31歲（00年0月生，見戶

    籍謄本，調字卷第6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34

    年，應得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法定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

    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暨酌其財力（名下無不動產，動產有10

    9年出廠經註銷行照之汽車1輛、109年出廠之機車1輛，見監

    理服務網查詢結果、行照、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

    ，本院卷第131至134、179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

    餘額表，本院卷第57頁；甫於111年生效之之南山人壽健康

    保險1張，見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69頁）

    ，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之情形。

(六)至稱其積欠之債務利息甚高難以償還本金等語，然查其積欠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年息6.5％（見債權說明

    書，調字卷第29頁），又玉山銀行於調解時所提出之還款方

    案：以本金分60期，利率5％，月付金1,115元（見調字卷第3

    3頁），該等債務之利率均非甚鉅，聲請人復未就本件有何

    無法抵充利息進而清償本金乙節具體釋明，是其上開主張不

    足為採。

(七)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

    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

    ，然難認其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

    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

    無從補正，應予駁回，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375號

聲  請  人  蘇沛甄即蘇婉婷







代  理  人  黃舜暄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相  對  人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114年3月12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玉山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432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9至21頁、本院卷第17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223頁），堪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擔任統一超商店員，每月薪資約為4萬6,57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業據提出世恩商行開立之薪資證明、其子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影本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83至198、215頁），應屬有據，為可採信。至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稱：我於114年12月11日換成安親班工作，每月薪資收入3萬6,000元，無加班費或代班費等（見本院卷第235至236頁），然未提出證據證明，尚難為採，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107月8月起即在統一超商或世恩商行任職，至自陳轉換工作為止長達7年，此有聲請人勞保異動查詢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20頁），故以聲請人勞動（技術）能力得獲取之客觀收入應以其長期穩定之工作即其聲請前兩年任職於世恩商行之平均每月薪資4萬6,575元為認定，尚無從逕以其自陳甫剛轉職，且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安親班每月薪資3萬6,000元為認定。

(四)聲請人稱其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1名（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義務比例為2分之1），每月個人及扶養費支出均願以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114年度為2萬0,28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規定之數額即2萬9,397元（即2萬0,280元＋【2萬0,280元-兒少補助2,047元】×聲請人應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堪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4萬6,575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2萬9,396元後，餘1萬7,178元，及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見調字卷第12頁）、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28、31頁、本院卷第171、223頁），聲請人所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共79萬5,518元（即玉山銀行10萬2,773元＋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69萬2,745元＋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0元），以其目前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務須約3.86年（即79萬5,518元÷1萬7,178元÷12個月），又縱以聲請人自陳轉換工作後之月薪3萬6,000元計算，將上開積欠債務清償完畢亦僅須10年（即79萬5,518元÷【3萬6,000元－2萬9,396元】÷12個月），且聲請人現年31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6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34年，應得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法定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暨酌其財力（名下無不動產，動產有109年出廠經註銷行照之汽車1輛、109年出廠之機車1輛，見監理服務網查詢結果、行照、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31至134、179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本院卷第57頁；甫於111年生效之之南山人壽健康保險1張，見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69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至稱其積欠之債務利息甚高難以償還本金等語，然查其積欠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年息6.5％（見債權說明書，調字卷第29頁），又玉山銀行於調解時所提出之還款方案：以本金分60期，利率5％，月付金1,115元（見調字卷第33頁），該等債務之利率均非甚鉅，聲請人復未就本件有何無法抵充利息進而清償本金乙節具體釋明，是其上開主張不足為採。

(七)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一般消費者，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然難認其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葛其祐



